
嘉義縣社會局  函 

604
嘉義縣竹崎鄉獅埜村8鄰許厝8-5號

地址：61249嘉義縣太保市祥和二路東段1
      號
承辦人：柯耀富
電話：05-3620900#2205
電子信箱：umtnx5@mail.sabcc.gov.tw

受文者：嘉義縣志願服務推廣中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5月24日
發文字號：嘉縣社人團字第1110025903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函轉衛生福利部於111年3月16日召開「研商志願服務業務 相
關事宜會議」會議紀錄摘要，自即日起立即生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衛生福利部111年3月22日衛部救字第111360540號辦

理。

(一)志願服務紀錄冊編號調整以身分證統一編號作為編碼。

(二)成長訓練、領導訓練縮減課程數及時數為各任選6課目、

12小時。

(三)全國志願服務獎勵申請採線上及紙本併行方式作業，採線

上作業時，因系統可檢核計算時數並產製績效證明書，得

免檢具績效證明書。如運用單位未於系統登錄志工服務時

數，該志工線上系統與實際不符，則請於申請時限前補登

服務時數或檢附紙本績效證明書申請獎勵。

(四)請各運用單位提醒志工應妥為保管、運用榮譽卡，避免出

借或遭冒用影響志工個人及群體的聲譽。

(五)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、線上打卡功能及APP時數計算以

分為單位，本案請系統廠商於三月底前修正完成，以0.5小
時為最低計算單位。

二、「研商志願服務業務相關事宜會議」會議紀錄公告於本縣志

願服務推廣中心網站(https://ccasa.org.tw/)，供下載參閱。

正本：祥和計畫志願服務運用單位

裝

訂

線

副 本
檔　　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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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嘉義縣志願服務推廣中心、本局人民團體科

 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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